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/提名 2019年度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

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，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
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激励自主创新，激发人才活力，

营造良好创新环境，促进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

门营免⩉訡等学校科技校 优儎 匀技术 营亰 圯等 科学頓慯瀠 十

％㐧蛿7Ȁ

关梳

营各  



— 2—

2.专家或组织提名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可以 2 人联合提名 1 项

所熟悉专业的研究成果或 1 名青年科学奖人选；一流大学建设高

校（42 所）校长、教育部科技委各学部、中国科协管辖的有关

协会（中国数学会、中国物理学会、中国力学会、中国化学会、

中国地质学会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、中国化工学会、中国土木工

程学会、中国材料研究学会、中国动力工程学会、中国电子学会、

中国通信学会、中国自动化学会、中国农学会、中华医学会）可

提名 1 名青年科学奖人选。

提名专家或组织请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向我部提出申请

（申请表见附件 1），电邮及附件标题为“专家提名申请表—奖

种—所有提名专家姓名”，多名专家联合提名还需同时抄送其他

提名专家。经审核符合提名要求的，我部将向提名专家或组织统

一发送推荐号和校验码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被推荐/提名项目（人选）必须符合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

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奖励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还必须满足以下

条件：

1.被推荐/提名项目第一完成单位是高等学校。

2.所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应当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公

开发表，推荐/提名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

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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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专用项目需按要求于 2019 年 6 月 1 日前至教育部科技司

进行成果登记，参照推荐书模板（2019 年 4 月 15 日起可从管理

信息系统下载）、按照保密规定填写和推荐。

（二）公示

1.所有推荐项目（人选）须在所有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相应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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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后统一报送。提名专家或组织可直接报送推荐材料。截止时

间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。

2.推荐材料包括：推荐函 1 份，内容包括推荐项目公示情况

及结果，推荐项目数量和汇总表（附件 3、4）；通用项目纸质

推荐书 2 套（含 1 套原件），附件一并装订成册；专用项目纸质

推荐书 10 套（含 1 套原件），附件一并装订成册；如有回避要

求，回避专家申读怀
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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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19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

推荐工作手册（只发电子版）

3.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通

  用项目汇总表

4.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专

  用项目汇总表

5.回避专家申请表

教育部办公厅

2019 年 2 月 27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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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    送：有关高等学校。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 日印发


